






纳税次数 消费品类别 征税环节

双环节纳税

卷烟和电子烟 生产/委托加工/进口+批发环节

超豪华小汽车 生产/委托加工/进口+零售环节

单环节纳税

金银铂钻 零售环节

其他 生产/委托加工/进口环节





车速不超过 50 千米/小时，发动机气缸总工作容量不超过 50 毫升的



高档化妆品
销售价或完税价 10 元/毫升（克）

15 元/片（张）以上

高档手表 不含税单价 10000 元（含）以上

超豪华小车 不含增值税零售价 130 万及以上

贵重首饰及珠

宝玉石
无价格限定



计税依据

一般规定

特殊规定

从价

从量

复合

全部价款+价外费用（品牌使用费）

包装物押金
白酒其他酒是取得
一般啤黄是逾期
啤黄消费不计征

正常销售 销售数量

自产自用 移送使用数量

委托加工 收回数量

进口 海关核定进口数量

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独立按出厂，非独立按销售

换抵投：最高价

价格核定
卷烟：计税价格=批发环节销售价格×（1-批发毛利率）

白酒 核定范围：低于销售单位对外售价70%以下





三种计税方法 计税公式

从价定率计税 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比例税率

从量定额计税（啤酒、黄酒、

成品油）
应纳税额＝销售数量×单位税额

复合计税（白酒、卷烟）
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比例税率＋销售数

量×单位税额



生产环节计税

自产自用

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不征税

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视同销售

其他方面 视同销售

视同销售计税

从量 移动使用数量

从价
同类价 一般平均价，换低投最高价

组价=（成本+利润）/（1-消费率）

复合

同类价和移送使用数量

组价=（成本+利润+从量税）/（1-消费率）

税额=从价税+从量税



自产自用情形 消费税 增值税

高尔夫球杆用于赠送 √ √

小汽车用于管理部门 √ ×

烟丝用于生产卷烟 × ×

酒用于生产酒心巧克力 √ ×



委托加工判定

委托加工

自产自销

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

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料

受托方提供原材料

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再接受加工

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

按售价计算增值税和消费税



纳税身份判定

自产自销

委托加工

销售方
增值税纳税人

消费税纳税人

委托方 消费税纳税人

受托方

增值税纳税人

消费税代收代缴义务人

个人无消费税代收代缴义务



委托加工环节计税

计税

委托个人 自行纳税

委托非个人

受托方代收代缴 受托方同类价/组价

未代收 自行纳税 售价/组价

已代收

直接销售不再计税

加价销售计税并扣税（配比）

连续生产有扣税规定（配比）

组价

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+从量税）/（1-消费税税率）

材料成本含运费不含允许抵扣的增值税

加工费含辅料不含增值税

按收回数量配比



项目 具体规定

材料成本

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（包括材料运费，不包

括允许抵扣的增值税）

免税农产品材料成本＝买价×90％＋运费

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，凡未提供材料成本的，受托

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材料成本

加工费
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（包括代

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，不包括增值税及代收代缴的消费税）



自产自用

（从价定率）
（成本+利润）÷（1-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自产自用

（复合计税）

（成本+利润+自产自用数量×定额税率）÷（1-消费税比

例税率）

委托加工

（从价定率）
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）÷（1-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委托加工

（复合计税）

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+委托加工数量×定额税率）÷（1-消

费税比例税率）

进口（从价定率） （关税完税价格+关税）÷（1-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进口（复合计税）
（关税完税价格+关税+进口数量×定额税率）÷（1-消费

税比例税率）





已纳消费税扣除

政策
已税消费品连续生产消费品可扣税

当期不足抵扣可结转

范围

不可扣

表舅骑摩有点土

雪茄烟、溶剂油、航空煤油

葡萄酒、啤酒特殊记

同税目

同环节

计算
按生产领用数量扣税

期初+本期购进-期末



贵重首饰珠宝玉石

能分清

分不清

零售环节5%

生产环节10%

金银铂钻首饰饰品

其他贵重首饰珠宝玉石（含包金、镀金）

同时生产各类首饰

同时零售各类首饰

一律按10%计税

一律按5%计税

销售额

成套或加包装物 一律全额计税

带料加工
受托方同类价

组价=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）/（1-消费税率）

金银首饰以旧换新（含翻新改制） 实收价款



超豪华小汽车

定义 零售价不含增值税≥130万

税率 10%

计税 应纳税额=不含增值税销售额×10%

生产企业零售 应纳税额=销售额×（生产环节税率+零售环节税率）



电子烟批发环节计税

纳税人
生产（进口）+批发

不包括只从事代加工

应纳税额计算

生产环节 应纳消费税=销售额×36%

进口环节 应纳消费税=组成计税价格×36%

批发环节 应纳消费税=批发电子烟的销售额×11%

特殊
经销方式按经销商销售额计税

代加工应分别核算，未分别正常缴税

进口征税，出口退（免）税



卷烟批发环节计税

适用

纳税人

卷烟二道消费税 生产+批发

卷烟批发商

纳税人之间销售不纳消费税

税率 11%+0.005元/支（250元/箱）

计税

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

批零兼营的应分开核算，否则一并按批发计税

征管 总分机构不在同一地区的由总结构申报纳税

批发企业计税时不能扣除已含的生产环节消费税



政策 适用范围 出口主体

又免又退
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

直接出口，或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
外贸企业

只免不退
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

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应税消费品
生产企业

不免不退 其他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 其他企业



增值税 消费税

生产企业 免抵退税 免税不退税

外贸企业
免退税

退税=采购价×增值税退税率

免税并退税

退税=采购价×消费税退税率

退税率 退税率≤征税率 退税率=征税率




